
超募资金使用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

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超募资金使用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

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万邦达”或“公司”）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

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

务备忘录第1号－超募资金使用（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对万邦达拟使用剩余可支

配超募资金3606.36万元及相关利息向天元化工项目追加投资的相关事项进行了

审慎核查，具体核查如下： 

一、万邦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

万邦达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[2010]95号”文核准，首次公开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2,200.00万股，发行价格每股65.69元，募集资金总额

144,518.00万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，万邦达募集资金净额为138,115.56万元。

上述募集资金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出具的“天

健正信验（2010）综字第010031号”《验资报告》验证确认。上述募集资金已经

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。 

根据《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会[2010]25号）文件的相关要求，万邦达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

认，将其2010年2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广告费、路演费、上市酒会等费用

共计728.90万元，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，调增募集资金净额728.90万元，最终确

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8,844.46万元。 

万邦达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述及：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，拟以14,496.83万元投资于神华宁东煤化工基地

（A区）污水处理工程BOT项目；拟以14,369.18万元投资于工业水环境检测及模拟

技术中心建设项目；另用于发行人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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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

（一）本次项目设立进展情况 

2014 年 9 月 16 日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与陕西煤业

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100t/h 煤焦油轻质化废水处理 BOT 项目特

许经营协议，并使用 2 亿元的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该 BOT 项目。 

2016 年 1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天元化工项目的议案》，计划使用剩余可支配超募资金

3606.36 万元及相关利息，追加投资天元化工项目，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天元化工煤焦油轻质化BOT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协议对方 

公司名称：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 

住所：神木县锦界工业园区 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74,969.00 万元  

法定代表人：毛世强  

成立时间：2005 年 8 月 25 日 

经营范围：中温煤焦油轻质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研发和工业化推广；轻质

化煤焦油 1#、轻质化煤焦油 2#生产、销售及附属产品加氢煤焦油轻烃类产品、

兰炭、沥青焦、硫磺、液氨、液化气生产、销售。（凡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

在有效期内经营）。 

2、项目简介 

天元化工中温煤焦油轻质化废水处理 BOT 项目，即万邦达以 BOT 模式（投

资建设、经营、转让）为天元化工中温煤焦油轻质化装置提供配套污水处理工程

的建设和运营服务，运营期限为自运营开始之日连续累计 20 年（因不可抗力或

业主要求中止的事件影响，受影响期限不计算在内）。万邦达在特许经营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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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向天元化工收取固定特许经营权服务费和运营水处理费。特许经营期期届满

后，万邦达将项目及相应的设施、设备全部无偿移交天元化工。 

该项目预定废水处理量为第 1-2 年 48 万 m³/年，第 3-20 年 96 万 m³/年；设

计建设规模为预处理单元 100t/h、生化及深度处理 120m³/h，最大处理量应满足

110%。 

2014 年 9 月 16 日，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签订了

《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 100t/h 煤焦油轻质化废水处理 BOT

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，项目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38,900 万元，已计划使用超募资

金 20,000 万元。截至目前项目已建设完成，整体进入试生产运营阶段。为进一

步降低财务成本，现计划追加使用超募资金 3,600 万元。 

（三）本次使用超募资金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本次使用超募资金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公告，详情

请参照公司当日发布的《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4-074），

本次超募资金使用，是在项目原定投资范围内，增加使用超募资金 3,600 万元，

以降低财务成本。 

（四）项目风险 

1、政策风险 

随着目前国家对环境保护、资源循环利用的日益重视，以及随着经济水平的

提升，民众对环保标准要求的提高，我国在工业水处理领域的法规政策有可能会

进一步修订和完善，涉及污水处理及回水的标准在未来也可能会提高，对本项目

的持续达标运转构成一定压力。公司会随时关注相关政策的变动情况并不断完善

相关技术，以适应未来可能发生的政策、标准变动情况。 

2、技术风险 

本项目拟运用的技术、设备均采用目前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案和工艺流

程，并使用较为先进的设备，但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加快，本项

目所依赖的技术与设备有着面临淘汰的技术风险。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已经有

了深厚的技术积淀和较为完善的技术研发系统，又能够在项目不断积累经验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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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问题以提高其技术水平及运营能力；同时，公司也加大与相关机构进行技术交

流与合作的力度，从而确保业内技术优势和领先地位。 

3、运营风险 

本项目运用工业水处理行业中相对较为新颖的 BOT 模式，虽然公司在神华

东宁煤化工基地 BOT 项目中获得了成功并积累了经验，但在与新客户合作过程

中也可能遇到不同的问题影响项目进程从而增加运营风险。公司将借鉴积累的经

验并根据具体情况解决问题支持项目运营。 

三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情况 

2016 年 1 月 27 日，万邦达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

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天元化工项目的议案》，

同意使用剩余可支配超募资金 3606.36 万元及相关利息追加投资天元化工项目，

以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以超募资金追加投资天元化工项目，主要用于该项目的持续建设，保证

其顺利推进。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，既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减少财务成本，

也符合公司发展要求和全体股东利益，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。  

经审慎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对该计

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，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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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－超募资金使用（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的要

求； 

2、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未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，不会

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、损害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； 

保荐机构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无异议。 

(以下无正文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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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超募资金使用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王刑天              杨家麒 

 

    

 

 

 

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

 

 




